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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風力作用風力作用風力作用風力作用 

 

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 

（（（（風力作用及其對建築物的影響風力作用及其對建築物的影響風力作用及其對建築物的影響風力作用及其對建築物的影響）））） 

 

1. 風力作用的風力作用的風力作用的風力作用的特性特性特性特性描述描述描述描述及及及及其其其其設計分析設計分析設計分析設計分析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澳門應被列為受强烈颱風吹襲的地區，一如鄰近的香港。 

 

風力作用和風荷載的產生是一個複雜的現象，不僅在於風本身的物理特性，

也源於建築物對附近風流場的改變（例如氣流平均速度和方向的改變、流分

離、漩渦的形成，以及尾遺的發展）。 

 

這些因素在建築物外牆表面產生强大的脉動風壓，從而形成强大的氣動力和

局部位置上的脉動力。這些作用誘發建築物作橫向和扭轉方向振動，而振幅

取決於相關風力荷載的脉動情況、建築物外牆的氣動力效應和結構的振動響

應特性。 

 

考慮到上述氣動風力的隨機特性和相應的結構動力響應效應，風力作用和其

對結構及結構附件的效應的釐定，按漸增的嚴格性，可以從簡略分析計算或

實驗的方法得到。 

 

本風力規章的內容，只提供簡略計算的程序，用於定義和確定風力作用的特

徵，或用於分析和模擬建築物及其他結構的風力效應。 

 

本規章所採用的結構響應簡略計算模型，是基於簡略靜力分析法，即是以簡

略和對動力等效的靜力分析法來確定相關構件的內力，以確保結構在預期年

限內能滿足 RSA 中有關結構完全性及正常使用性的要求。 

 

可是，對於一些較柔性及特殊的建築物，風隨機激勵所致的動力效應顯得更

為重要，本規章中的簡略方法並不適用，因此，會要求進行完整的動力分析

及實驗性的風洞測試。 

2. 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 

本風力規章的主要目的是定義澳門地區內經過適當系數修改的風荷載的標

準值，按照簡略靜力分析法概念，用於結構分析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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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簡略模型概念，是用於風力作用的評估和結構響應效應分析兩方面，本

風力規章一般適用於下列較常見和普通的結構： 

- 高度不超過二百米的規則的建築結構；其構件（如牆壁、屋頂）和附帶

的次構件（如煙囪、頂蓋、陽台）； 

- 橋樑結構，不包括索橋，且跨度不超過二百米。 

 

本風力規章也適用於一些中等柔性的建築結構（即第一自振頻率為 0.2Hz至

1Hz）。在此情況下，這些建築結構應被判定為動力敏感，風力效應的計算

應加入合適的動力響應系數（Cdyn>1）調整，而簡略靜力分析法仍可使用。 

 

然而，本風力規章並沒有對以下特殊情況的結構給出指引： 

- 柔性結構，其第一自振頻率少於 0.2 Hz； 

- 特殊的柔性結構，可能產生氣動彈性響應行為（例如旋渦、顫振、馳振），

如電纜、桅杆、煙囪、格構式塔及索橋； 

- 不規則的建築結構，例如帶有嚴重偏心生和扭轉振動可能的建築物，像

那些不常見的或複雜的幾何形狀的建築結構； 

- 除了第一振型外，其他振型也需要考慮的結構； 

- 因密集建築物或障礙物造成“屏蔽效應”的被屏蔽的建築物； 

- 除了順風向響應動力分量外，橫風向響應分量也重要的結構。 

 

上述的特殊情況，會要求使用更精細的分析模型或實驗分析來釐定風力作

用，例如利用模擬氣動彈性響應的風洞測試，結合全面的隨機風力作用的頻

譜分析。 

3. 單位及定義單位及定義單位及定義單位及定義 

本規章採用了 SI 單位系統，並採用以下定義： 

- 風壓（風速）標準值 – 陣風風壓（風速）值，重現期為五十年。 

- （一事件的）重現期 – 或一事件的平均重複間隔 – 是其年超越概率

（以小數表示）的倒數（以年數表示）。例如：一個重現期為五十年的

活動，將會平均在每五十年發生一次，亦即是其年被超越概率為 2%。 

- （一事件的）年超越概率 – 任何一年內的超越概率（重現期的倒數）。

例如：一個年超越概率為 0.002的活動，其重現期為五百年，亦即是它

會平均在每五百年發生一次。 

- 建築物的年限（或基準期） –建築物曝露於特定風力作用的預計時期，

其間在預計保養程序，但沒有要求任何重大的主要結構維修下，符合所

有預計的安全條件及正常操作要求。 

- 廓線（風速或風壓） – 風速或風壓值隨高度的剖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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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閉式建築物 – 有屋頂及全被外牆包圍，不透風的建築物（相對於“開

敞式”建築物）。 

- 開敞式框架 –沒有外牆的結構。 

- 寬度（建築物的） – 與風向垂直的水平尺寸。 

- 建築物外牆 – 曝露於風力作用的結構的外圍表面（或覆蓋面）。 

4. 有關於評估風力作用的統計及實驗分析的概念有關於評估風力作用的統計及實驗分析的概念有關於評估風力作用的統計及實驗分析的概念有關於評估風力作用的統計及實驗分析的概念 

風力作用的量化工作是根據一項由香港大學對澳門的風速記錄進行詳細統

計的分析，基於其對風力規章的專門硏究及擁有風洞試驗設備。 

 

澳門風速數據的原始資料是採自由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台自 1952年到 2005

年，在松山、大炮台、大潭山和友誼大橋錄得的連續風速記錄。由於這些每

小時平均風時速的原始記錄受到風速儀所在地的地貌及局部地形影響，因此

有必要進行風洞測驗，使用合適的澳門地區模型來對所有可用的風速記錄資

料作標準化。 

 

這項統計分析的結果列於表 III.1，其中列出了離海面 250米高的每小時平均

及陣風風速，當中考慮了不同的年超越概率，及假設了足夠的置信度為

99.5%。 

 

表表表表 III.1 ：：：：不同的重現期，離海面 250米高的平均及陣風風速 

重現期 

（年） 
10 20 50 100 200 500 

平均風速 

（m/s） 
48.1 52.0 56.6 59.8 62.9 66.7 

陣風風速 
（m/s） 60.7 65.6 71.9 75.5 79.4 84.2 

5. 陣風風速的標準值及相應的基準期陣風風速的標準值及相應的基準期陣風風速的標準值及相應的基準期陣風風速的標準值及相應的基準期 

本風力規章只適用於那些可以使用簡略力等效程序釐定風力作用的情況，

詳細見本條第二款情況。 

 

在上述應用情況下，本規章的“基本參考準則”是假設了離海面 250米高，作

用在結構的任何水平方向流動的陣風風速標準值為 71.9米/秒。 

 

這特定的陣風風速標準值發生在基準期為五十年的結構上（或結構的使用年

期為 50年），年超越概率為 2%，即相等於 R= 50年的重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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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完善這個重要的澳門風力規章，須指出以下兩個相關的考慮： 

a. 上述的風力作用是以陣風風速值的標準强度及出現概率所標

定，應理解為水平作用於結構上，亦不關乎風的吹襲方向。實

際上，在上述的强風統計分析過程中已包括所有方向的風速。 

b. 整個澳門只作同一“地貌粗糙度”考慮，相當於在海面上流動的

風。事實上，由於澳門在地理上呈現為一小範圍，所以任何地

貌粗糙度的改變均不足以改變本地區風特徵。 

6. 標準陣風風壓廓線的定義標準陣風風壓廓線的定義標準陣風風壓廓線的定義標準陣風風壓廓線的定義 

在建築物外牆、屋頂或結構上的陣風風壓標準值，離地面沿高度的變化規律

可以用陣風風壓廓線來描述。陣風風壓廓線的形狀取決於（1）平均風速及

紊流度隨離地面高度的變化及（2）近地面的局部情況。 

陣風風壓標準值，wkh，與陣風風速標準值，vkh，的關係式如下： 

 khw = δ
2

1 2
khv  

 式中：δ為空氣密度，在 20�時，取值 1.20 kg/m3 

 

表 III.2 列出陣風風壓標準值廓線的圖示及相應數值： 

 

表表表表 III.2  –陣風風速及風壓之標準值廓線的圖示和表列 

陣風陣風陣風陣風標準值標準值標準值標準值 
h 

(m) 風速風速風速風速 
khv  (m/s) 

風壓風壓風壓風壓 
khw  (kPa) 

≥300 72.6 3.16 

250 71.9 3.10 
200 71.1 3.03 

150 70.0 2.94 

130 69.4 2.89 

110 68.6 2.83 

90 67.7 2.75 

70 66.5 2.65 

50 64.7 2.51 

40 63.5 2.42 

30 61.9 2.30 

20 59.5 2.12 

15 57.8 2.00 

10 55.4 1.84 

≤5 51.2 1.57 

 

注解一： 中間高度的數值，可用直線插值法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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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風力作用下結構安全風力作用下結構安全風力作用下結構安全風力作用下結構安全性之驗算性之驗算性之驗算性之驗算 

為確保與 RSA 有關於結構安全性之驗算的條文（第六至十條）有可靠的一

致性，從風力作用的觀點上，指出下列各項： 

- 進行正常使用極限狀態安全性之驗算時應使用陣風風壓的標準值，即相

對於 R=50年的重現期。進行承載力極限狀態安全性之驗算時應使用陣

風風壓的設計值（標準值乘以分項安全系數 γq=1.5），即相對於 R=1000

年的重現期。 

- 若風力作用不是荷載組合中的基本可變作用，風壓值應按以下的安全系

數 ψ0  = 0.4 ;  ψ1  = 0.2 ; ψ2  = 0 折減。對於有第二十七條第 3 款及第 5 款

所提及之結構，其活荷載為荷載組合中基本作用，應使用 ψ0 = 0.6。 

- 經過恰當的修正並按照第三章，附件三，附錄 D 的要求，也可採用除

本規章作為基本參考準則外的其他重現期（R）及/或使用年限（L）。一

般來說，單純更改重現期是為了改變倒塌概率，然而，單純更改使用年

限的著眼點，是以發生嚴重破壞時，社會經濟方面的重要性來考慮。 

8. 結構或構件結構或構件結構或構件結構或構件所承受的所承受的所承受的所承受的風壓風壓風壓風壓、、、、風力及摩擦力風力及摩擦力風力及摩擦力風力及摩擦力 

a. 為了獲得完整定義的陣風風壓，本條第六款定義的陣風風壓標準值，在

結構抗風設計上，還應考慮局部地形條件，結構曝露面的形狀和透風

性，以及結構的動力響應等因素的影響。 

 

這些影響，分別以 Ct、δ p 或 δ f 及 Cdyn 系數表示，且在下述的第十八

條、十九條及二十條裏定義，並應接連應用到陣風的標準值 wkh。風力

作用的標準值（風壓及風力）以下式表示： 
ph = [ wkh  х  Ct ]  х  δp  х  Cdyn  
Fh = [ wkh  х  Ct ]  х  δf  х  Cdyn  х  Ah 

式中： 

ph   在高度 h，垂直作用於表面的風壓（kPa）； 

Fh   在高度 h，垂直作用於表面的風力（kN）； 

wkh   陣風風壓在高度 h 的標準值（kPa）； 

Ct   地形系數，在第十八條定義； 

注解二： 除低矮的開敞式框架結構外，其他封閉式結

構，陣風風壓於結構低部某一高度以下應為

常數。該高度應是結構的寬度或總高度兩者

中較小者，其壓力常數值取該高度之風壓

（參閱附件 3 附錄 B 的 1.1.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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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p 或 δ f   風壓或風力系數，在第十九條定義； 

Cdyn   動力響應系數，在第二十條定義； 

Ah   在高度 h 處，承受風壓 wkh作用的有效投影面積（m2）。 

 

b. 當與風向平行的表面上的風摩擦力作用相對於風，頗為重要且不可忽略

時，除了上述垂直作用於風的表面的風壓或風力外，其相應的風摩擦力

（Ffr） 也應列入考慮。風摩擦力應按下式計算： 

 Ffr =  [ wkh  х  Ct ]  х   δfr  х  Cdyn   х  Afr 

  式中：   

  δfr   風摩擦力系數，在第十九條定義； 

  Afr   與風力平行的外層表面的參考面積（m2）； 

wkh ,Ct , Cdyn   參閱前述的第 8.a項。 

 

當所有與風向平行（或成一小傾角）的表面的面積總和等於或小於所有

與風向成直角的外層表面總面積的四倍，作用於表面上的風摩擦力的效

應一般不需要考慮。 

 

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 

（（（（地形效應地形效應地形效應地形效應）））） 

 
當風沿山丘或山脊的迎風斜面向上移動時，風速會增大 – 風“加速”效應，當位

於這類地形條件的建築物或結構，按附件三附錄 A 所定義的準則，被判定為有

明顯風加速效應時，陣風風壓標準值 wkh 應乘以地形系數 Ct>1。 

 

若地形條件被判定為不重要時，可取值 Ct = 1。 

 

總括而言，本條採用了歐洲規範 EN 1991- 1- 4: 2005“附件 A.3 - 地形系數的數值

計算”的概念，但因應澳門地區的有效陣風風壓值而作出了調整。 

 

對於更複雜的地形條件，本規章給出的方法可能會低估了風加速效應，因此並不

適用。在這特殊的地形條件下，會建議更詳細的硏究；如進行風洞測試。 

 

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 

（（（（形狀系數形狀系數形狀系數形狀系數）））） 

1.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要決定作用於建築物或結構的風力作用，除了定義標準陣風風壓本身外，也

需考慮直接曝露於風力作用的建築物外牆（或覆蓋面）的形狀及透風性。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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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採用適當的形狀系數應用在陣風風壓上，對於較常見的形狀，會在本條裏

描述及在附件三附錄 B 中說明。 

 

形狀系數的三類為：風壓系數、風力系數及摩擦力系數。 

2. 風壓系數風壓系數風壓系數風壓系數 δp  

風壓系數，δp，是對某一特定表面而定義的（總括的及特定的局部部分），

而相應的風壓以垂直方向作用在該表面。 

 

建築物覆蓋面的風壓包括外風壓及內風壓部份。外風壓系數，δpe，取決於表

面的形狀及迎風向。內風壓系數，δpi，則取決於建築物面層的透氣度（開孔

面積與總面積之比及開孔面積的分佈）。 

 

風壓系數，δp，會是正值或負值，取決於“壓力效應”或“吸力效應”，通常與

建築物面層是否曝露於迎風方向或屬屋頂面有關。設計時應考慮正負內外風

壓組合的最不利情況。 

 

另外，通常發生於牆壁或屋頂邊緣位置的局部作用，其相關的局部系數-外

風壓系數列於附件 B 附錄 3。 

 

局部風壓系數值是用於設計一些特別受風壓作用的位置上之小型構件及接

件，如屋面結構的檁條及面板連接處，面層的陽台及窗戶。這些局部風壓只

應用於次部件的設計，不應加到整個結構的外風壓上。 

3. 風力系數風力系數風力系數風力系數 δf 

整個建築物或結構所承受的整體風荷載，可以由其組件表面面積和相對從風

壓系數(δp)得出的風壓分佈情況來釐定。另外，亦可使用風力系數(δf)來考慮

相關的整體風力（合力）。 

4. 摩擦力系數摩擦力系數摩擦力系數摩擦力系數 δfr 

當需要考慮與風向平行的表面或突出物（如：圓拱部份或搓板）所承受的切

向風效應 - 風摩擦力時，應使用摩擦力系數 δfr。參閱第十七條，第 8 款 b

的說明。 

 

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第二十條 

（（（（結構的動力結構的動力結構的動力結構的動力響響響響應應應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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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動力敏感動力敏感動力敏感動力敏感的的的的概念概念概念概念及及及及準則準則準則準則 

對於動力敏感結構，需於陣風風壓標準值廓線上應用動力響應系數 Cdyn

（≥1），以計算結構由風導致的相關動力響應行為。 

 

根據建築結構的第一自振頻率（na）來判定該建築結構是非動力敏感或動力

敏感，及計算其動力響應系數（Cdyn）： 

- 若 na 大於 1Hz，該結構（或結構的構件）可以判定為非動力敏感及 Cdyn

可取值為 1； 

- 若 na 值處於 0.2Hz 至 1Hz，該結構可以判定為動力敏感，則 Cdyn 應按

照本規章附件三附錄 C 所載的順風風向風振響應作用來釐定； 

- 若 na 小於 0.2Hz，則該結構不在本規章的應用範圍內。 

 

另外亦可按以下的簡略準則，不需要計算第一自振頻率，來考慮結構的動力

敏感性。 

當建築結構出現下列任何情況，該建築結構可以判定為動力敏感： 

- 結構高度超過一百米，或 

- 結構高度超過最小的平面尺寸的五倍（最小平面尺寸指圍封結構主垂結

構體的矩形包線中的較小長度）。 

2. 應用限制應用限制應用限制應用限制 

上述用於判定結構屬動力敏感或非動力敏感的簡略分類法，是源於本風力規

章所採用的簡略模型及簡略分析方法。 

即以上的簡略分類法，並不適用於第十七條第 2 款所定義的應用範圍外的結

構，如那些有明顯動力響應及扭矩效應的較柔性結構。對於這類結構，其動

力效應應根據相關文獻給出的建議及/或利用風洞模型測試進行硏究。這類結

構的精確動力響應，通常應由多於一個振動模式的響應振型組合及一個完整

動力定義的風力作用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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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 風力作用風力作用風力作用風力作用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A – 地形系數地形系數地形系數地形系數（（（（Ct）））） 

陣風風壓廓線（於第十七條第 6 款定義） 很多時會受到局部地形狀況的影響而

改變。 

 

本附錄所考慮的情況為發生於局部的上風或下風斜坡的風“加速”效應，這些都會

引起陣風風壓廓線的重大改變，尤其在較低的高度。下圖 III.A.1 以圖解展示出

地形的上風效應的結果。 

 

 

圖圖圖圖 III.A.1  地形效應說明 - 風“加速”效應 

 

本附錄的目的是以修正系數來量化地形對陣風風壓的影響，先定義地形關係，然

後得出用來乘以標準風壓廓線的地形系數，Ct。 

 

1. 要得到相關的地形參數及決定某一特定地形位置是否重要，需沿風向訂定相

應的地形剖面形狀。 

要考慮的主要參數有：上風斜坡坡度（φ = H/Lu），及結構與脊頂的相對位

置，如圖 III.A.2 及 III.A.3。 

 

2. 下列的特定地形狀況，應考慮為重要地形狀況： 

A) 場地位於山丘及山脊的上風斜坡： 

- 0.05<φ≤0.3 及 X ≤ Lu/2 

B) 場地位於山丘及山脊的下風斜坡： 

- φ<0.3 及 X <  Ld/2 

- φ≥0.3 及 X < 1.6 H 

 

hz

Lu

H

Wkh

Wkh

hz

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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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場地位於山崖及陡坡的上風斜坡： 

- 0.05<φ≤0.3 及 X ≤ Lu/2 

D) 場地位於山崖及陡坡的下風斜坡： 

- φ<0.3 及 X < 1,5 Le 

- φ≥0.3 及 X < 5 H 

 

3. 陣風風壓地形系數（Ct） 的定義如下： 

Ct =1    當 φ < 0.05 

Ct =(1 + 1.50 x s x φ )2 當 0.05 < φ < 0.3 

Ct =(1 + 0.45 x s) 2
  當 φ > 0.3 

此處： 

s 地形位置因子，由圖 III.A.2 或圖 III.A.3 得出，該圖以上風斜坡

的有效長度 Le 縮尺繪製 

φ 沿風向的上風斜坡 H/Lu（參閱圖III.A.2 及圖III.A.3） 

Le 上風斜坡有效長度，如下述定義： 

- 當 0.05<φ<0.3（小坡度斜坡） .…...…. Le= Lu 

- 當 φ>0.3（大坡度斜坡） ……………...Le= H/0.3 

 Lu 沿風向上風斜坡的實際長度 

 Ld 沿風向下風斜坡的實際長度 

 H 地形的有效高度 

 X 從場地到脊頂的水平距離 

 hz 離場地地面的不同垂直高度（沿 z 方向），地形系數應用到相對高

度的陣風風壓標準值上 

 

4. 山谷中如因漏斗效應而沒出現風加速，Ct 可設為 1.0。對位於陡峭山谷的結

構或跨越陡峭山谷的橋樑，需考慮因漏斗效應而產生的風速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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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III.A.2  – 山丘及山脊的地形位置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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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III.A.3  – 山崖及陡坡的地形位置因子 

 

 

認可：本附錄 A 的圖 III.A.2 及圖 III.A.3 取自英國標準（British Standards），於 2007

年 7 月 20日經英國標準協會（BSI）授權，許可編號為 2007ET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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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B –風風風風壓壓壓壓及摩擦及摩擦及摩擦及摩擦力力力力系數系數系數系數（（（（δp 及及及及 δfr）））） 

本附錄列出常見的構造形狀的風壓及摩擦力系數，大體上按照葡國 1983 年的

RSA 規範及 EN1991-1-4:2005的概念。 

 

對於其他特殊形狀的風壓及摩擦力系數，以及風力系數（不包括在本規章），可

參考其他規範或以適當的模型進行風洞實驗測試。然而，對任何與本規章相關概

念的差異應作出合適的修正。 

 

1.1.1.1.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的的的的風風風風壓系數壓系數壓系數壓系數，，，，δp 

祇應用於一般矩形平面建築物的外風壓系數 δpe 及內風壓系數 δpi。 

 

1.1 外風壓系數外風壓系數外風壓系數外風壓系數，，，，δpe 

1.1.1 矩形矩形矩形矩形平面平面平面平面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的垂直的垂直的垂直的垂直外外外外牆牆牆牆 

矩形平面建築物迎風牆，背風牆和側面牆（見表 III.B.1 中的 A、B、C、D

及 E 區）的壓力系數取決於建築物的高寬比 h/d，h 為牆的最高高度，d 為

平行於風向的建築物平面尺寸。 

 

要得到正確的迎風牆風壓廓線，必須要定出基準高度 he 的定義。這個基準

高度取決於 h/b 比例，b 為建築物的寛度，而可能出現如圖 III.B.1 的三種

情況。 

 

一般而言，建築物外牆的風壓可被考慮為均勻的，但這簡略假設不適用於側

面牆。所以，必須按照參數 e 來把側面牆分區（A、B 及 C 區），如圖 III.B.2。

每一區的壓力系數列於表 III.B.1。 

 

也需注意背風牆（E 區）和側面牆（A、B 及 C 區）的基準高度 he必定為建

築物高度 h，同時圖 III.B.1 的三種情況並不適用。 

 

迎風面和背風面的壓力系數的向量相加可求得等效的沿風向淨值壓力系

數。然而，當應用這等效淨值壓力系數時，由於迎風面及背風面的壓力缺乏

相關性，容許淨值系數乘以一折減系數。折減系數為：當建築物 h/d ≥ 5 應

乘以 1；當建築物 h/d ≤ 1 應乘以 0.85；而 h/d的中間值，可用直線插值法求

得。但以門式框架結構為例，不能應用此淨值系數，需獨立地考慮相關的迎

風面及背風面的外風壓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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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h ≤ b

b

基準高度 風廓線  建築物高度  

b

h

he=b

h hstrip

 h > 2 b

b

he=hstrip

he=h

Wkh(he)=W kh(b)

Wkh(he)=W kh(hstrip)

Wkh(he)=W kh(h)

b

 b < h ≤ 2 b

建築物高度  

h

b

he

he=h

Wkh(he)=W kh(h)

基準高度 風廓線  
 

 

 

 

 

Wkh(he)=W kh(h)

基準高度 風廓線  建築物高度  

b

b

he

he=b

h

h-b

he=h

Wkh(he)=W kh(b)

 

圖圖圖圖 III.B.1 –矩形平面建築物的基準高度 he及相應的迎風牆風壓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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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bED
風

立面

平面

e=b 或 2h, 兩者中取較小值

b: 橫風尺寸

立面圖：e<d

A B C h 

A B C

h 

e d-e

e/5 4e/5

立面圖立面圖立面圖立面圖：：：：e   5d

A h 

A

h 

d

立面圖立面圖立面圖立面圖：：：： e   d

A B h 

A B

h 

d

e/5 d-e/5

風

風

風

風

風

風

 
圖圖圖圖 III.B.2  – 建築物側面的外牆分區 

 

外風壓系數分為整體系數及局部系數，取決於受風面積的大小。整體系數應

用於風荷面積大於 10m2 的表面，局部系數則應用於風荷面積小於 10m2 的表

面。 

 

下表 III.B.1 列出矩形平面建築物的垂直牆 A、B、C、D 及 E 區，受風面積

為 10m2 的外風壓系數，δpe,10。 

 

表表表表 III.B.1  – 矩形平面建築物的垂直牆分區的外風壓系數 

區 A B C D E 

h/d δpe,10 

5 -1.2 -0.8 -0.5 +0.8 -0.7 

1 -1.2 -0.8 -0.5 +0.8 -0.5 

≤0.25 -1.2 -0.8 -0.5 +0.7 -0.3 

注解 1： h/d中間值，可用直線插值法求得。這些數值也可應用到有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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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的建築物，如雙坡及單坡屋面。 

注解 2：當高層建築 h/d > 5，常假定為高度動力敏感結構，故此超出本

規章的適用範圍內。但仍可按照 EN1991-1-4:2005所定義出此情況 h/d > 

5 的規定。值得注意的是其相關的概念需要有一個正確的理解來準確應

用。 

 

不同大小受面積的風荷表面所承受的外風壓系數可由 δpe,10與面積修正系數

相乘獲得。面積修正系數列於下表 III.B.2。 

 

表表表表 III.B.2 – 面積修正系數 

 受風面積（m2） 面積修正系整 

1 1.20 
局部作用 

5 1.06 

10 1.00 

50 0.95 

100 0.93 

500 0.88 

1000 0.86 

5000 0.82 

整體作用 

≤10000 0.80 

注解：風荷面積的中間值，可用直線插值法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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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雙雙雙雙坡坡坡坡屋屋屋屋面面面面的外風壓系數的外風壓系數的外風壓系數的外風壓系數 

α

β

b
b/2b/2

h

截面

a>b

E G

F H

b

a1

a/2

a

平面

b

L1

L2

L3

L4

L4

L2

L3

a1

y

yy

y=0.15ba1=b/2

 
表表表表 III.B.3 – 雙坡屋面的外風壓系數 

整體作用 

風向 

α=0o α=90o 

局部作用 
建築物 

高寬比 

h/b 

β 

（角

度） 
E,F G,H E,G F,H L1 L2 L3 L4 

0 -0.8 -0.4 -0.8 -0.4 -2.0 -2.0 -2.0  

5 -0.9 -0.4 -0.8 -0.4 -1.4 -1.2 -1.2 -1.0 

10 -1.2 -0.4 -0.8 -0.6 -1.4 -1.4  -1.2 

20 -0.4 -0.4 -0.7 -0.6 -1.0   -1.2 

30 0 -0.4 -0.7 -0.6 -0.8   -1.1 

2

1≤
b

h
 

45 +0.3 -0.5 -0.7 -0.6    -1.1 

0 -0.8 -0.6 -1.0 -0.6 -2.0 -2.0 -2.0  

5 -0.9 -0.6 -0.9 -0.6 -2.0 -2.0 -1.5 -1.0 

10 -1.1 -0.6 -0.8 -0.6 -2.0 -2.0 -1.5 -1.2 

20 -0.7 -0.5 -0.8 -0.6 -1.5 -1.5 -1.5 -1.0 

30 -0.2 -0.5 -0.8 -0.8 -1.0   -1.0 

2

3

2

1 ≤<
b

h
 

45 +0.2 -0.5 -0.8 -0.8     

0 -0.7 -0.6 -0.9 -0.7 -2.0 -2.0 -2.0  

5 -0.7 -0.6 -0.8 -0.8 -2.0 -2.0 -1.5 -1.0 

10 -0.7 -0.6 -0.8 -0.8 -2.0 -2.0 -1.5 -1.2 

20 -0.8 -0.6 -0.8 -0.8 -1.5 -1.5 -1.5 -1.2 

30 -1.0 -0.5 -0.8 -0.7 -1.5    

40 -0.2 -0.5 -0.8 -0.7 -1.0    

6
2

3 ≤<
b

h
 

50 +0.2 -0.5 -0.8 -0.7     

注解：表中沒有說明相應系數的情況下，不需考慮局部作用的特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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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單單單單坡坡坡坡屋屋屋屋面面面面的外風壓系數的外風壓系數的外風壓系數的外風壓系數 

a

a1=b/2

a1

a/2

β

截面 平面

b

h

a>b ; h<2b

E G

F H

b b

L1

L2 L4

L5

a2

y

y

a2=b

b/2

L3

0.15b

0
.1

5
b

α

 

表表表表 III.B.4 – 單坡屋面的外風壓系數 

整體作用 

風向, α 

0o 45o 90o 135o 180o 

局部作用 
β（角度） 

E,F G,H E,F G,H E,G F,H E,F G,H E,F G,H L1 L2 L3 L4 L5 

5 to 10 -1.0 -0.5 -1.0 -0.9 -1.0 -0.5 -0.9 -1.0 -0.5 -1.0 -2.0 -2.0 -1.5 -2.0 -1.5 

15 -0.9 -0.5 -1.0 -0.7 -1.0 -0.5 -0.6 -1.0 -0.3 -1.0 -2.0 -1.8 -0.9 -1.8 -1.4 

20 -0.8 -0.5 -1.0 -0.6 -0.9 -0.5 -0.5 -1.0 -0.2 -1.0 -2.0 -1.8  -1.8 -1.4 

25 -0.7 -0.5 -1.0 -0.6 -0.8 -0.5 -0.3 -0.9 -0.1 -0.9 -2.0 -1.8    

30 -0.5 -0.5 -1.0 -0.6 -0.8 -0.5 -0.1 -0.6 0 -0.6 -2.0 -1.8    

注解：表中沒有說明相應系數的情況下，不需考慮局部作用的特定值 

 

 

1.1.4 圓圓圓圓、、、、橢圓或拋物線等拱形屋面橢圓或拋物線等拱形屋面橢圓或拋物線等拱形屋面橢圓或拋物線等拱形屋面的的的的外風壓系數外風壓系數外風壓系數外風壓系數 

a

a2=b
a1=b/2

a/2

a>b   h/b  0.5

0.1  h1/b  0.5

截面 平面

b

h

E G

F H

b

a1

b

L1

L2

0.1b

h1

I

J

b/2 b/4b/4

α

0.1b

0.1b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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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III.B.5  -圓、橢圓或拋物線等拱形屋面的外風壓系數 

整體作用 

風向, α 

0o 90o 

局部作用 變化 

h1/b 

E, F G, H I, J E, G, I F, H, J L1 L2 

0.1 -0.9 -0.8 -0.5 -0.8 -0.6 -1.6 -1.8 

0.2 -0.9 or 0（*） -0.9 -0.5 -0.8 -0.6 -1.6 -1.8 

0.3 -0.3 or +0.2（*） -1.0 -0.5 -0.8 -0.6 -1.6 -0.6 

0.4 +0.4 -1.1 -0.5 -0.8 -0.6 -1.6  

0.5 +0.7 -1.2 -0.5 -0.8 -0.6 -1.6  

（*） 必須考慮最不利狀況 

注解：表中沒有說明相應系數的情況下，不需考慮局部作用的特定值 

 

1.1.5 多跨多跨多跨多跨雙雙雙雙坡坡坡坡屋屋屋屋面面面面的的的的外風壓系數外風壓系數外風壓系數外風壓系數 

a a a a a

截面

平面

0.1a0.1a 0.1a

0.1a

α

b1=h

b1

β

h

h<a

a

b

b1

c e m m m xd f n n n z

 
表表表表 III.B.6 – 多跨雙坡屋面的外風壓系數 

 

- 整體作用 

風向 α=0o 風向 α=90o 

斜屋面 δpe 系數 條狀分區 δpe 系數 
β（角度） 

c d e f m n x z b1 b2 b3 

5 to 10 -1.1 -0.6 -0.4 -0.3 -0.3 -0.3 -0.3 -0.4 -0.8 -0.6 -0.2 

20 -0.7 -0.6 -0.4 -0.3 -0.3 -0.3 -0.3 -0.5 

30 -0.2 -0.6 -0.4 -0.3 -0.2 -0.3 -0.2 -0.5 

45 +0.3 -0.6 -0.6 -0.4 -0.2 -0.4 -0.2 -0.5 

 

 

b1=b2=h b3=b-2h 

b 
b3 
b2 
b1 

α=90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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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作用 

按上圖標示，局部作用的外風壓系數 δpe如下： 

斜線部份   ………………….-2.0 

陰影部份   .............................-1.5 

 

1.1.6 多跨多跨多跨多跨鋸齒形鋸齒形鋸齒形鋸齒形屋屋屋屋面面面面的的的的外風壓系數外風壓系數外風壓系數外風壓系數 

a a a a a

截面

平面

h

h<a

a

b

b1

c e m m m xd f n n n z

0.1a0.1a 0.1a

0.1a

α

b1=h

b1

 
表表表表 III.B.7   – 多跨鋸齒形屋面的外風壓系數 

 

- 總體作用 

斜屋面 δpe 系數 風向 α=90o 

c d e f m n x z 條狀分區 δpe 系數 

風向 α=90o b1 b2 b3 

+0.6 -0.7 -0.7 -0.4 -0.3 -0.2 -0.1 -0.3 -0.8 -0.6 -0.2 

風向 α=180o 

-0.5 -0.3 -0.3 -0.3 -0.4 -0.6 -0.6 -0.1 

α=90
ο

b

b1
b2
b3

b1=b2=h b3=b-2h  

 

- 局部作用 

按上圖標示，局部作用的外風壓系數 δpe如下： 

斜線部份   ………………….-2.0 

陰影部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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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內風壓系數內風壓系數內風壓系數內風壓系數，，，，δpi 

當建築物的圍封表面完全阻塞風的流動進入（沒有透氣性）或有間隔物能完

全阻礙內部氣流時，則不需應用內風壓系數。 

 

於前述的 1.1.1款中的建築物，在內部無隔離物或隔離物沒有阻塞氣流之情

況，可以下列之簡略方式求取內風壓系數。內風壓系數受外牆（建築物覆蓋

面）之開孔分佈情況及其特性影響。 

 

簡略准則如下： 

- 若建築物表面在強風吹襲時，存在著極少之開孔情況，所以建築物表

面的透氣主要由一些窗戶的縫隙，排氣孔等（外洩的通道）所引起。

可考慮下列之兩種情況求取內風壓系數： 

- 兩相對面的外牆屬透風，及其餘兩側面外牆為不透風： 

   風向垂直於透風表面       δpi= + 0.2 

   風向垂直於不透風表面      δpi = - 0.3 

- 四面外牆均為相近之透風性      δpi = - 0.3 

 

- 結構一個或多個表面上存在開孔，而其中一個表面在强風吹襲時的開

孔情況較為顯著，其內風壓系數 δpi 應取值為該顯著開孔表面的外風壓

系數 δpe之 75%。若該表面的開孔位置位於特定之外風壓系數 δpe（局

部作用時）的應用分區上，則應以此 δpe值作為 δ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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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頂蓋的壓力系數頂蓋的壓力系數頂蓋的壓力系數頂蓋的壓力系數，，，，δp 

頂蓋定義為沒有對氣流造成阻礙的固定牆壁之獨立屋面式結構。在這個情況

下，風力作用是直接地和垂直作用於頂蓋斜面的內外側。表 III.B.8 所列的

壓力系數已考慮了在所有風向下作用於頂蓋上及下表面的綜合影響。正值表

示作用力方向為上到下，負值則表示由下到上。 

β

h

a>b   0.5≤h<1.0

E

b

a
α F

h h

β β

 
表表表表 III.B.8   – 頂蓋壓力系數 

角度 δp 系數(*)  
頂蓋型式 β（角度） 風向 α（角度） 

E F 

5 -1.1 or +1.2 -1.0 

10 -1.1 or +1.4 -1.0 

15 -0.7 or +1.6 -1.0 

20 -0.3 or +1.8 -1.0 

25 -0.2 or +2.0 -0.8  
30 

0 

0 or +2.0 -0.7 

5 -1.2 or +0.8 -0.8 or +1.0 

10 -1.4 or +0.6 -0.6 or +1.0 

15 -1.6 or +0.4 -0.6 or +1.0 

20 -1.8 or +0.2 -0.6 or +0.7 

25 -2.0 or 0 -0.6 or +0.2 
 

30 

0 

-2.0 or 0 -0.6 or 0 

0 -1.5 or +1.5（** ） -0.5 or +0.5（** ） 

5 -1.5 or +1.5（** ） -0.55 or +0.55

10 +1.55 +0.65 

15 +1.55 +0.7 

20 +1.6 +0.75 

25 +1.6 +0.85 

30 

0 

（風向面） 

+1.65 +0.95 

0 -0.5 or +0.5（** ） -1.5 or +1.5（** ） 

5 -0.55 or +0.55（** ） -1.5 or +1.5（** ） 

10 -0.65 -1.55 

15 -0.7 -1.55 

20 -0.75 -1.6 

25 -0.85 -1.6 

 

30 

180 

（背風面） 

-0.95 -1.65 

(*)當同一斜面，相關的 β及 α系數顯示兩個不同 δδδδp 值時，則考慮最不利情況。 

(**) 同時間考慮斜面 E 及 F 時，其系數的符號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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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摩擦力系數摩擦力系數摩擦力系數摩擦力系數，，，，δfr  

對於第十七條第 8.b 款提及的情況 – 當所有與風向平行（或成一小傾角）

的表面的總面積等於或小於所有與風成直角的外層表面總面積的四倍 – 摩

擦力的效應則應列入考慮。下列表 III.B.9 列出牆壁及屋面的摩擦力系數 δfr。 

 

表表表表 III.B.9   – 牆壁、矮牆及屋面的摩擦力系數 δfr 

表面表面表面表面 摩擦力系數摩擦力系數摩擦力系數摩擦力系數（（（（δfr ）））） 

光滑（即鋼材，光滑的混凝土） 0.01 

粗糙（即粗糙的混凝土，瀝青面） 0.02 

非常粗糙（波紋面，肋狀面，褶叠面） 0.04 

  

 計算這效應時應使用的基準面為 Afr。 

 

對於單獨的垂直構件（如牆壁或板）或由不對氣流形成障礙的元件支撐的水

平構件（如樓板、屋面），兩面基準面都應考慮。 

 

對於封閉式建築物與風向平行的外層表面的摩擦力，基準面是位於上風屋檐

或角落一段距離以外，相等於建築物 2 倍寛度或 4 倍高度兩者中較小值，參

閱圖 III.B.3。 

基準面-Afr

b

d

h

2 x b or 4 x h

風

 

圖圖圖圖 III.B.3  –摩擦力的基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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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C – 動力動力動力動力響響響響應系數應系數應系數應系數（（（（Cdyn）））） 

1. 本規章中關於應用在動力敏感結構上的動力響應系數的定義是根據澳洲/新

西蘭標準 AS/NZS 1170.2：2002 2002的第六章第 6.2款的概念和方法。 

2. 除了本規章第十七條及第二十條中定義的簡略靜力等效法所限定的適用範圍

外，動力響應系數(Cdyn)只適用於第一自振頻率為 0.2至 1Hz 之間的結構，且

祇考慮“順風向”風振響應作用的分量，其他情況則需採用更詳盡的分析方法。 

3. 如上述 AS/NZS第 6.2 條款，動力響應系數主要取決於紊流度、屋面高度處

的陣風風壓值、建築結構的高度及寛度、第一振型的自振頻率及阻尼比。 

4. 根據上述 AS/NZS 條款所提及： 

“ 計算結構高度處（s）的作用效應（彎矩、剪力、構件力）時，在結構

高度（z）的風壓須乘以動力響應系數（Cdyn）。這系數取決於（z） 及

（s）兩者，並且 s<z<h。計算基底彎矩、結構頂部的位移及加速度時，應

使用單一 Cdyn值及（s）取值為零” 。 

上文中的參數（z），對應為本規章的 hz。 

5. 系數 Cdyn 由以下表達式規定： 

Cdyn ( )hv

Rs
svh

Ig

SEgH
BgI

21

21
5.02

2

+









++

=
ζ

 

（Cdyn ≥ 1.0） 

式中： 

 s – 計算動力響應系數及其結構作用效應的位置高度（m）； 

 h – 結構的高度（m）； 

 Ih - 結構頂的紊流度，取為： 

 Ih = tC
h

/
250

093.0
14.0






















−

 

  式中：  

   Ct – 地形系數，定義於附錄三的附件 A； 

gv – 風速脉動的峰因子，取值 3.7 

Bs – 背景因子，為脉動響應中慢变背景分量的量度，由低頻率風速脉動改變

所導致，表達式如下： 

 Bs [ ]
h

sh

L

bsh
5.022 46.0)(26.0

1

1

+−
+

=  

  式中： 

   bsh   為結構高度 s 及 h 間的平均寛度 

   Lh    為高度 h 處的紊流長度尺度，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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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h = 325 x (h/250) 0.39。 

 Hs   共振響應的高度因數（= 1+ (s/h)2） 

 gR   共振響應（周期為 10 分鐘）的峰因子如下： 

gR = ( )[ ]an 600ln2  

   當中： 

na – 結構順風向的自振頻率，以 Hz 表示，可以表達式 na = 

46/h計算或使用更詳細的分析方法 

 S   縮尺因子，如下： 

   S 
( ) ( )













 ++












 ++

=

0006.0/

14
1

0006.0/

15.3
1

1

*

0

*
kh

hvha

kh

hva

w

Igbn

w

Ighn
 

   當中： 

    b0h –為結構高度 0 及 h 間的平均寛度 
*
khw  – 已經地形系數修正後，在高度 h 的標準陣風風壓(kPa)，

意思是
*
khw = khw  x Ct 

 E   相等於風速紊流頻譜的 (π/4) 倍，如下給出： 

E
( ) 6/528.701 N

N

+
= π

  

  當中： 

   N – 折減頻率：naLh[1+(gvIh)]/( /0.0006w*
kh )    

ζ    結構的阻尼比 

 
下表列出不同高度和寛度的動力反應系數作為參考例子，並假設建築物的不同高度(h)，寛度(d)

及深度(b)： 

-結構的阻尼比為ζ =2.0% 

-正方形平面的結構（b=d） 

-考慮結構的基底面（s=0） 

-結構寛度沿高度不變（即 b= bsh =b0h ） 

-結構的自振頻率設定為 46/h，且 

-不考慮地形影響 

寛度=深度（m） 
高度（m） 

30 40 50 

200 (1.035)* 1.026 1.018 
180 (1.031)* 1.022 1.014 
160 (1.027)* 1.018 1.010 
140 1.021 1.012 1.004 
120 1.017 1.008 1.0**  
100 

1.011 1.00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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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中間值可用直線插值法求得。 

(*)當 h/d > 5 – 參照附錄 B 中表 III.B.1 的注解 2 

(**) 若 Cdyn值小於 1.0，可保守地假設結構為非動力敏感，且取 Cdyn值等

於 1.0，或可採用本規章以外的較精確的非簡略分析方法。上述情況可發

生於高且寛的結構，而直接運用簡略方法時會建議降低與風向垂直的表

面的陣風風壓值。（參閱 A Guide to AZ/NZS 1170.2:2002-Wind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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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D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規章標明外的規章標明外的規章標明外的規章標明外的結構結構結構結構使用年限及使用年限及使用年限及使用年限及/或重現期或重現期或重現期或重現期時所採用的時所採用的時所採用的時所採用的概率係數概率係數概率係數概率係數 Cprob 

作為基本參考準則，本規章假設陣風風壓標準值的重現期為 R= 50年，結構的年

限為 L= 50 年，因而得出基準期五十年內標準風壓值的超越概率為 ρ  = 0.64。 

1. 結構的風力超越概率（ ρ ）、重現期（R） 及年限（L）之間的關系，根據概

率性概念可表達為： ( )LR/111 −−=ρ  

作為本規章所定義的平均風速及陣風風速標準值的依據，澳門風速的統計分

析亦可以就改變規定年限或重現期，而修正相關的陣風風速或風壓標準值。 

 

要達到以上目的，可將規定（重現期為 50 年，發生在結構 50 年年限內）的

陣風風壓標準值乘以概率系數（Cprob），來相應相同或其他年限（L） 內，或

不同的超越概率（ ρ ）而作修正。澳門的概率系數（Cprob） 表達為： 

Cprob=  
)50ln(02.2

))1ln(ln()ln(02.2

+
−−−+ ρL  

當中： L   基準期（年） 

   ρ    基準期為 L 的超越概率 

 

2. 如只要求修改本規章規定的結構年限（L=50 年），但保持規定的超越概率（定

義為 R=50年的重現期），應以上式及 ρ=0.64 來計算相應的概率系數（Cporb），

如表 III.D.1 所示，並乘以規定的陣風風壓標準值。 

3.  

表表表表 III.D.1 ：：：：概率概率概率概率系系系系數數數數 

屋宇或結構的類別屋宇或結構的類別屋宇或結構的類別屋宇或結構的類別 
結結結結構年限構年限構年限構年限（（（（L）））） 

 以年表示以年表示以年表示以年表示 

概率系數概率系數概率系數概率系數 

(Cprob）））） 

臨時結構 10 0.73 

可更換的構件，支座，主樑 10 to 25 0.73 - 0.88 

農業用途及簡單的倉庫結構 15 to 30 0.80 - 0.91 

一般的建築物及結構 50 1.00 

重大防災結構，核設施，橋樑 100 1.12 

注解：如採用其他的年限須按下式計算，而不可以使用直線插值法： 

Cprob = 








+
−−−+

)50ln(02.2
))64.01ln(ln()ln(02.2 L

。 

 


